(主管機關)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涉及(疑涉)體罰、霸凌、教學不力、不當管教等校園事件陳情書
	類別
	 檢舉人不服學校不受理決定(依解聘辦法第10條提出)
□ 被害人、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，不服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終局實體處理(教師被解聘、不續聘或終局停聘，屬解聘辦法第50條所定之陳情)
□ 被害人、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，不服經主管機關備查之終局實體處理(教師被依考核辦法申誡、記過、記大過、或調查不成立，屬行政程序法第168條所定之陳情)

	申請人或檢舉人資料
	1
	□ 被害人  
□ 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體照顧者提出申請
    (與被害人之關係：                  )
	2
	· 檢舉人提出申請

	
	3
	姓名
	
	性別
	□男 □女
	出生
年月日
	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
	身分證
統一編號
（或護照號碼）
	
	聯絡電話
	
	服務或
就學學校
	
	職稱
	

	
	
	住所
	         縣市         鄉鎮市區          路      段巷     弄      號    樓

	陳情簡述
	疑似行為人
	教師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服務學校：

	
	□ 曾於
□ 不曾於
	    年    月    日以○口頭○電話○傳真○電子郵件○其他方式，
向                    提出□檢舉□陳情

	
	事件發生時間
	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□上午□下午
       時      分
	事件發生地點
	

	
	事件發生過程
	請詳填事實(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等)，本欄如不敷使用時，可以附件方式表述



	請求事項
	對事件處理之期待與要求：


	申請人/委任代理人/
檢舉人簽名或蓋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出日期：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

	備註
	1. 委任代理人須檢附委任書。
2. 檢舉人不服學校不受理決定者，於收受不受理決定之次日起30日內，得填具陳情書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陳情；未收受通知者，自知悉時起算。同一案件之陳情，以一次為限。
3. 被害人、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，不服解聘辦法第48條第1項之終局實體處理者，得於收受終局實體處理之次日起30日內，填具陳情書向主管機關陳情；同一案件之陳情，以一次為限。


受理人員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：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
備註：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7月16日臺教國署人字第1130073596號函說明略以：……
二、查解聘辦法第48條第1項規定略以，學校作成之決議，應報主管機關核准者，於經主管機關核准作成終局實體處理之日起，學校應於10日內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，通知行為人及被害人，並一併提供調查報告。其終局實體處理係指倘學校作成解聘、不續聘或終局停聘之決議，應報主管機關核准者。
三、學校受理檢舉事件後7個工作日召開校事會議決議其調查事實之方法，倘教師屬涉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所定教師懲處之情形，且情節明顯未達應依教師法第14條至第16條或第18條予以解聘、不續聘或終局停聘之程度者，校事會議得決議毋須組調查小組，由學校直接派員調查。…是以，考核懲處結果非屬解聘辦法第48條所指「終局實體處理」，學校毋須依上開規定提供被害人調查報告。爰此，被害人、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無法依解聘辦法第50條向主管機關提出陳情。
四、惟被害人、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得依行政程序法第168條規定：「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、行政法令之查詢、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，得向主管機關陳情。」主管機關亦應依行政程序法第170條第1項規定：「行政機關對人民之陳情，應訂定作業規定，指派人員迅速、確實處理之。」
